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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 21 次工作会议审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电能源”、“上市公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根据贵会要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已会同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审核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落实并书面回复，请予审核。

问题、请申请人进一步披露增强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及保证其稳定性的切实措施。请独

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进一步披露增强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及保证其稳定性的切实措施

华电煤业和山西唐融、山西都宝于 2022年 11月 27日签署了《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对锦兴能源《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进行了修改，该股东会决议已经生效。

现行有效的锦兴能源《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如下：“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

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须有代表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出席

方为有效。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会作出

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不含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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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公司章程》，除公司法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事项

（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需经锦兴能源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不含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锦兴能源股东

会其他决议经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可。华电煤业持

有锦兴能源 51.00%股权，超过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可以控制锦兴能源的股东会。

因此，华电煤业持有锦兴能源 51.00%股权，超过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能够

控制锦兴能源股东会，能够通过自身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主导锦兴能源经营决策，还通过委

派关键管理人员、控制全年绩效指标、制定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对其进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

等事项，主导锦兴能源的经营及财务活动。华电煤业对锦兴能源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控制权稳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取得锦兴能源 51.00%的股权，享有原股东华电煤业依据锦

兴能源《公司章程》享有的股东权利，进而能够控制锦兴能源股东会，能够通过自身委派的

董事在董事会主导锦兴能源经营决策，对锦兴能源实施控制。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上市公司已进一步披露增强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及保证其稳定性的切实措施，根据现行

有效的锦兴能源《公司章程》，华电煤业能够控制锦兴能源股东会，能够通过自身委派的董

事在董事会主导锦兴能源经营决策，还通过委派关键管理人员、控制全年绩效指标、制定公

司经营管理模式、对其进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等事项，主导锦兴能源的经营及财务活动。因

此，华电煤业对锦兴能源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控制权稳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取得锦兴能源 51.00%的股权，享有原股东华电煤业依据锦

兴能源《公司章程》享有的股东权利，进而能够控制锦兴能源股东会，能够通过自身委派的

董事在董事会主导锦兴能源经营决策，对锦兴能源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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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关于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

见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年 11月 28日

1-5-4


	问题、请申请人进一步披露增强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及保证其稳定性的切实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
	一、进一步披露增强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及保证其稳定性的切实措施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all pages
     字体: Times-Roman 10.5 点
     来源: 下中
     偏移: 水平 0.00 点, 垂直 22.68 点
     前缀文本: '1-5-'
     后缀文本: ''
     使用注册色: 无
      

        
     
     BC
     1-5-
     1
     TR
     1
     0
     735
     251
    
     0
     10.5000
            
                
         Both
         4
         1
         AllDoc
              

       CurrentAVDoc
          

     0.0000
     22.6772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4
     3
     4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